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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B8_82_E5_c61_262286.htm 关于市区乡镇改制工

业企业“两证”办理补充意见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

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市政府《关于市区乡

镇工业企业改制中土地资产处置和办理土地使用证、房屋所

有权证等若干意见的通知》（杭政[2000]7号）精神，针对在

具体实施中遇到的新问题，为进一步加快改制乡镇工业企业

“两证”办理工作进程，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补充意见

通知如下： 一、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违法土地和违法建筑问

题 对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存在的历史遗留违

法土地和违法建筑问题， 应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

法办事，着眼发展”的原则进行处理。 （一）土地违法问题

处理 1、下列非法占用的土地应予收回，地面非法建筑物或

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予拆除： （1）土地占而不用的； （2）

土地虽已使用但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或国家产

业政策的； （3）非法占用西湖风景名胜区内土地的； （4）

属国家严禁占用耕地项目而非法占用耕地的； （5）1999年1

月1日后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 2

、对1997年4月14日（含）以前改制乡镇工业企业发生的土地

违法行为，按市政府《批转市土管局关于非农业建设用地清

查处理意见的通知》（杭政[1997]14号）进行处理。 3、

对1997年4月15日以后至1998年12月31日新《土地管理法》实

施以前，未经批准、违法批准、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

原则上一律予以拆除，退还土地，并处以罚款。非法占用的



土地已经使用，且符合或经依法调整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城市规划的，对地面建筑物依法予以没收后处理。 4、

对1999年1月1日后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依据新《土地管理

法》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5、对非法买卖

、转让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没收非法买卖、转让所得，可

并处罚款。如受让方符合用地审批条件，可在处罚后依法办

理有关手续；不符合用地审批条件的，应责令退还土地，拆

除地面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6、市区范围内乡镇工业企业改

制涉及的历史遗留的土地违法问题，由所在区的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处理，罚没款应按规定上缴同级财政；依法没收

的建筑物交由所在区政府处置，企业回购款交同级财政。罚

没款和房屋回购款均由同级财政处置。 土地违法问题的处理

材料应作为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置资料附件一并报送 市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 （二）违法建筑问题处理 凡在1983年５月30

日前的建筑，如符合城市规划的，补办土地规划手续后，直

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1983年５月30日至1994年９月20日期间

的违法建筑，经规划确认，与城市规划无予盾的，可按建筑

造价的5%处罚。1994年９月2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间的违

法建筑，不符合城市规划的应予拆除，与城市规划无予盾的

，可根据其性质轻重，按建筑造价的10-30%处罚，凭土地使

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测绘成果、乡镇政府对建

筑及其质量的说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1999年1月1日以后的

违法建筑，一律按现行法律法规处理。 （三）在处理违法土

地、违法建筑工作中，如涉及处罚的同一对象，应根据不同

情况，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规划行政建筑由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处理，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进行确认。其他违法建

筑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处理。 （四）违法建筑涉及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办理的，应由乡镇政府出具

该建筑的有关说明。 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须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按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

地的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经过“二公告、一登记”程序

。 三、集体土地采取租赁或折价入股方式处置的，给予企业

转办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四、对不符合城市

建设规划，但实施建设时间差较长（在二年以上）的，经规

划及市或区拆违办认可，可允许先办临时建筑许可证，同时

应明确在规划实施时必须无条件拆除；期满后规划尚未实施

的，可允许办理延期手续；对实施建设时间差较短的，一律

不予办理临时建筑许可证。对部分在公建设施规划红线内，

部分在规划红线外的建筑物，在不影响日后规划实施的前提

下，对公建设施建设规划红线以外的部分给予办理土地使用

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对规划红线以内的部分可办理临时建

筑许可证。 五、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特别是村和企业

的利益关系。在集体土地转办为国有土地出让中，有关企业

要按规定及时将征地补偿费用支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

，各级政府要研究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较好的企业中参与一定

的股份，以取得分红收入；二是要稳定和支持村集体经济组

织在兴办市场等三产中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三是要研究财

政分配政策，在同级地方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与村域经济

提供的税收多少挂钩进行分配，使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新的、

长远的收入来源，增强其发展企业的积极性。 六、因企制宜

，分类指导。在办理“两证”工作中，要区别不同情况，进



行正确引导。对发展前景良好、产品适销对路、规模较大的

企业，鼓励以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出让的方式处置土地资

产，各级政府要努力做好工作，积极帮助企业尽快办理“两

证”，以利发展。对尚不具备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条件的，可

先由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取得合法权

证，为以后条件成熟时逐步转办为国有土地使用证打好基础

，近期可在征得镇、村同意的情况下，在一定期限内供企业

使用。 各地要通过“两证”办理，彻底解决乡镇企业历史遗

留的违法土地和违法建筑问题。 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

加强对“两证”办理工作的领导，市政府建立由分管副市长

牵头，市农经委、城乡建委、计委、乡企、土管、规划、房

管、财政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不定期研究“两证

”办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市政府决策当好参谋。 各地、

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扎扎实实

抓好“两证”办理工作，促进乡镇企业更快发展。 八、本补

充意见适用于市区改制乡镇工业企业。各县（市）可参照执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